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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執行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不予許可外國人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案件，特 
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外國人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
其不予許可期間如下，並應
    提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審核，依
    其決議辦理：

（一）為恐怖組織成員或涉及恐怖活動，永久不予許可。
（二）涉嫌重大刑案，經國際刑警組織或外國政府發布通緝或通知我國，不予許可十年。
（三）涉嫌人口販運案件，不予許可十年。
（四）有性剝削、性侵害、性猥褻犯罪紀錄、戀童癖好或從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性觀光行為，不

予許可十年。但未滿十八歲之
男女合意性交或猥褻，不予限制。

（五）為販毒組織、非法賭博集團、其他跨國組織犯罪成員，不予許可十年。
（六）偽造、變造、販賣護照或簽證，不予許可十年。
（七）涉嫌輕微刑事犯罪或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強制驅逐出國，不予許可二年。
（八）其他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不予許可二年至五年；情節嚴重，得不予

許可至十年。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七款案件，經判決無罪、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不起訴處分或裁處
不罰者，不予限制。
　　第一項不予許可期間，自外國人出國之翌日起算。但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款情形發生於國
外者，自權責機關通知內政部
    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時起算。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得視當事人違法情節、違反次數及危害程度，酌予延長或縮短不予
許可期間一年至三年。
三、外國人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在我國有犯罪紀錄者，其不予許可期間如下：

（一）經法院為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之宣告，不予許可八年。
（二）經法院為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之有期徒刑之宣告，不予許可七年。
（三）經法院為一年以上未滿三年之有期徒刑之宣告，不予許可六年。
（四）經法院為未滿一年之有期徒刑之宣告，不予許可五年。
（五）經法院為有期徒刑以上刑併緩刑之宣告，不予許可四年。
（六）經法院為拘役或罰金之宣告，不予許可三年。
（七）經法院為拘役或罰金併緩刑之宣告或免刑之判決，不予許可二年。
（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用毒品經裁定觀察勒戒，不予許可五年。但經檢察官認無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獲不起訴之處分，
不予許可三年。

   （九）經檢察官為緩起訴或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四條為不起訴處分，不予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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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二年。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之外國人有虛偽結婚之事實者，不予許可五年。
　　前二項不予許可期間，自出國之翌日起算。
　　外國人在國外有犯罪紀錄者，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其不予許可期間自判處刑罰之日起算。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九款之外國人，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以下簡稱有
戶籍國民）者，不予限制。
　　經許可居留之外國人，適用第一項規定，以故意犯罪經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且未經宣
告緩刑者為限。
四、外國人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有下列情形之一，其不予許可期間如下：
   （一）曾非法入國者，自出國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十年。
   （二）冒用身分或以不法取得、偽造、變造、內容不實之證件申請者，自出國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
十年。
   （三）曾經協助他人非法入出國或提供身分證件予他人持以非法入出國者，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
不予許可五年。
   （四）有事實足認其係通謀而為虛偽之結婚或收養者，自出國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五年。
   （五）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者，自出國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三年；再次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者，自出國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
         五年。
   （六）有事實足認其無正當理由而未與依親對象共同居住，或有關婚姻真實性之說詞、證據不符
者，因同一事由，為第一次不予
         許可，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一年。為第二次不予許可，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三年。為第
三次以上不予許可，自不予許
         可之翌日起算五年。
   （七）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場面談者，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二年。
   （八）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本法第七十條之查察者，自不予許可之翌日起算不予許可
二年。
　　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因與有戶籍國民結婚滿四年，並在臺灣地區辦妥結婚登記者，不予限
制。
　　有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第七款或第八款情形之一，因與有戶籍國民結婚滿二年，並在臺灣地區
辦妥結婚登記者，不予限制。
五、外國人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曾經逾期停留、逾期居留或在我國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
工作者，
    其不予許可期間如下，並自出國之翌日起算：
   （一）逾期停留、逾期居留未滿一年，不予許可一年；逾期一年以上，以其逾期之期間為不予許可
期間，最長為七年。
   （二）在我國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不予許可三年。
　　有前項第一款情形，但逾期停留或逾期居留未滿九十一日者，不予限制。
六、外國人之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不予許可規定者，分別裁處，其不予許可期
間合併計算，合計最長不得逾
    二十年，逾二十年者，以二十年計算。但有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行為違反數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不予許可規定者，從一重處斷。
七、外國人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曾經逾期停留、逾期居留或在我國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
工作，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限制：
   （一）其配偶為有戶籍國民、經許可居留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以下簡稱無戶籍國民）或經許可
永久居留之外國人，且有下列各
         目情形之一：
         １、在臺灣地區配偶罹患重病。
         ２、配偶懷孕二十一週以上。
         ３、育有與配偶所生之子女。
         ４、與有戶籍國民結婚滿一年，並在臺灣地區辦妥結婚登記。
   （二）未滿十八歲。
   （三）就讀公立學校或依法立案、設立之私立學校（含外國僑民學校）之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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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八、有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外國人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曾經逾期停留、逾期居留或在我
國從事與許可原因
    不符之活動或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限制：
   （一）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子女，有撫育、行使權利、負擔義務或會面交往之事實。
   （二）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我國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子女。
九、外國人有得不予許可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之情形，其配偶或父母為有戶籍國民、經許可居留之無戶
籍國民或經許可永久居留
    之外國人者，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之不予許
    可期間減半計算。但經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之刑確定者，不適用之。
　　外國人經不予許可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將使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父母或子女，造成生
活上極度困難情形者，
    得不予限制。
十、有第三點第一項、第四點第一項或第五點各款情形之一，因同一事件經移民署依禁止外國人入國作
業規定，不予禁止入國或
    禁止入國期間屆滿或經免除禁止入國者，其申請居留或變更居留原因，不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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